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
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injiang Service Group Co. Ltd.
濱江服務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16）

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茲通告濱江服務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2020年12月18日（星期五）下午3時30分
假座中國杭州市江干區慶春東路36號6樓主會議室舉行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以
審議及酌情通過（不論是否經修訂）下列決議案作為本公司的普通決議案：

普通決議案

1. 「動議：

(a) 批准、確認及追認本公司與杭州濱江房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濱江房產」）於2020

年10月30日訂立的補充交付前管理服務主協議（「補充交付前管理服務主協議」）（其
副本已提交大會並附有「A」標記並由大會主席簡簽以資識別）、其條款以及所涉及
的持續關連交易；

(b) 批准、確認及追認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1月30日的通函所載補充交付前管理服務
主協議的經修訂年度上限；及

(c) 授權本公司任何一名董事作出一切有關行動、契據及事宜，以及簽署、簽立及交
付彼等可能全權酌情認為必要、合適或適宜的一切有關文件，以落實、釐定、修
訂、補充或完成與補充交付前管理服務主協議與各自所涉及的交易有關或與此有
關任何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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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動議：

(a) 批准、確認及追認本公司與濱江房產於2020年10月30日訂立的2021年交付前管理
服務主協議（「2021年交付前管理服務主協議」）（其副本已提交大會並附有「B」標記
並由大會主席簡簽以資識別）、其條款以及所涉及的持續關連交易；

(b) 批准、確認及追認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1月30日的通函所載2021年交付前管理服
務主協議的建議年度上限；及

(c) 授權本公司任何一名董事作出一切有關行動、契據及事宜，以及簽署、簽立及交
付彼等可能全權酌情認為必要、合適或適宜的一切有關文件，以落實、釐定、修
訂、補充或完成與2021年交付前管理服務主協議與各自所涉及的交易有關或與此
有關任何事項。」

3. 「動議：

(a) 批准、確認及追認本公司與濱江房產於2020年10月30日訂立的2021年物業管理服
務協議（「2021年物業管理服務協議」）（其副本已提交大會並附有「C」標記並由大會
主席簡簽以資識別）、其條款以及所涉及的持續關連交易；

(b) 批准、確認及追認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1月30日的通函所載2021年物業管理服務
協議的建議年度上限；及




